国务院审改办 国家标准委
关于推进行政许可标准化的通知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办公厅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办公厅，国务院各部委、各直属机构办公厅（室）：

推进行政许可标准化，是解决人民群众反映“审批难”、约束自由裁量权、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、提高审批效率的重要措施。按照国务院“以标准化促进规范化”的要求，国务院审改办、国家标准委按照国家标准编制程序，组织制定了《行政许可标准化指引（2016版）》，经国务院领导同志同意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国务院负责实施行政许可的部门要高度重视，精心组织实施。要做出专门部署，制定工作安排，指定牵头司局，对照标准要求，从行政许可的事项管理、流程、服务、受理场所、监督检查等方面，全面规范行政许可行为，提高审批效率，改进服务水平。今年要在咨询服务环节和办理时限等方面取得实效，实现所有行政许可事项办结“零超时”。明年全面达到标准规定的各项要求。

国务院审改办和国家标准委将积极做好标准的指导和技术服务工作，及时研究解决各部门在执行标准中存在的问题，适时组织第三方，对各部门标准执行情况进行测评，测评结果报告国务院。

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可结合本地实际，参照标准执行。对尚未达到标准要求的，要加快工作步骤，逐步达标；已经达到标准要求的，可进一步改革创新、持续改进，推动行政许可标准化水平不断提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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